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９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四）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

开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时，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星期四）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星期四）下午收盘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７

、会议地点：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６

号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

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的提案如下：

（

１

）关于农发行贷款展期追加担保物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四

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以信函或传真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６

号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１７

传真号码：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

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

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

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注意事项

１

、会务联系人：熊艳芳 梁加庆；

２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

３

、与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

（一）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农发行贷款展期追加担保物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二）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农发行贷款展期追加担保物的议案》

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昆明市官渡区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签订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

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到期，该笔贷款已提前归还

１

，

０４７

万元，对余下的

６

，

９５３

万元贷款，经

公司四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申请贷款展期的议案》， 公司向农发行申请贷款展

期。 经公司与农发行协商，农发行同意予以办理贷款展期。

该笔贷款的担保物为：

１

、 何学葵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权利凭证号码为

１００８３００００２

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保证合同的保证人为何学葵。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昆明市官渡区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补充协议》，公司自愿将应收账款债权

３０９

，

２４５

，

２１０．４４

元为

５３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１０

年（官渡）字

００１７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

５３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１０

年（官渡）字

００２２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贷

款提供补充担保。

在办理贷款展期过程中，农发行提出：由于何学葵所持公司股份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

虽以公司应收账款债权

３０９

，

２４５

，

２１０．４４

元作为质押物贷款的补充担保，但鉴于公司目前应收

账款回收缓慢，股权及应收账款作为贷款担保保障不足。

基于以上原因，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农发行为妥善化解信贷风险，经协商同意以广南基

地的林权为办理贷款展期追加补充担保，广南基地的基本情况：基地面积为

１２

，

２３４．５

亩，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账面价值为

８９

，

６２９

，

７７６．０４

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四）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案情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昆明市官

渡区人民法院《传票》，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一案，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９

时

３０

分开庭

审理。

二、风险提示

本次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开庭审判的最终结果，公司将根

据开庭审判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传票》。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６０

号力帆大厦

１０

楼会议室

３．

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尹明善董事长

６．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３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５１

，

４５８

，

３８７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６５０

，

０１３

，

３００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０１

，

４４５

，

０８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８．９８％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８．３２％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０．６６％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

７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

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李宁先生以及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项瑾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议案及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股数

赞成

比例

反

对

股

数

反

对

比

例

弃

权

股

数

弃

权

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

度报告的议案》

７５１

，

４５８

，

３８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对

内部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７５１

，

４５８

，

３８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力帆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整合海外子公司的议

案》

７５１

，

４５８

，

３８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重庆

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投资 “力帆汽车零部件出口

基地项目”的议案》

７５１

，

４５８

，

３８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

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合力帆股份的《公司章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

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３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送股数

１０

每股送股数

１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８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７２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

除权（除息）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议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４８１８００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８．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

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７．２０

元；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９６３６０００００

股，增加

４８１８０００００

股。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二）除权（除息）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三）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四）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 已办理了全面指定交易的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交易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ＭＳ ＦＩＢ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陈士良、嘉兴益星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嘉兴元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

位股东的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３

、红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 每位股东按送股比例计算后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

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

１

股，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如果

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由电脑抽签派送。

４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７２

元；

（

２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交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

股人民币

０．８

元；

（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０．７２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

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

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

并由该等机构、 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

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人民

币

０．０８

元。 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公司。 如该类股东未能

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４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六、股本变化情况表

权益分派前 本次增减（

＋

，

－

） 权益分派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１８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９％ ３６１８０００００ ７２３６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４２％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４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６９１７３７２０ ５５．８７％ ２６９１７３７２０ ５３８３４７４４０ ５５．８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０８２６２８０ １０．５５％ ５０８２６２８０ １０１６５２５６０ １０．５５％

４

、外资持股

４１８０００００ ８．６７％ ４１８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６７％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４１８０００００ ８．６７％ ４１８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６７％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８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８１８０００００ ９６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 本次实施转增后， 按新股本

９６３６００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６５

元。

八、咨询办法

资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周 军、宋海荣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３－８８１８７８７８

、

８８１８２２６９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８１８７７７６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公司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三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1-01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9

人，实际表决董事

19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

、公司关于中长期贷款还款方式和还款期限补充规定的议案

同意：

1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2

、公司关于修订《

2011

年业务经营风险偏好策略》市场风险监管资本限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

2011

年业务经营风险偏好策略》中市场风险监管限额，由原定的人

民币

12

亿元提高到

18

亿元，以满足计划新增外汇营运资金的市场风险监管资本需求。

同意：

1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1-02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9

名，实际表决监事

9

名，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

1

、公司关于中长期贷款还款方式和还款期限补充规定的议案

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2

、公司关于修订《

2011

年业务经营风险偏好策略》市场风险监管资本限额的议案

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54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解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近期，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552,488,000

股解除了质押（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12.12%

，占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16.46%

）；将质押给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的

400,000,000

股解除了质押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78%

， 占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11.91%

）。

同时，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本公司股份

433,605,000

股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51%

，占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12.92%

）；将所持本公司

股份

537,000,000

股质押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78%

，占该股东持

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16.00%

）。

现有关解押、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3,357,159,952

股，本次解质押后，已质

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3.65%

。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

ST

能山 公告编号：

2011-025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者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30

日上午

10: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七楼会议室

(

泰安市普照寺路

5

号

)

。

（三）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胡成钢先生（受董事长张奇先生委托）。

（六）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公司股份

225,507,063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26.12%

。

（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房立棠律师、

郭芳晋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八）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以记名方式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下列议案：

1

、《关于聘任

2011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25,507,0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225,507,0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房立棠律师 郭芳晋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1-32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得接受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本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提交了注

册申请报告。

近日，公司收到了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

】

CP161

号），交

易商协会

2011

年第

34

次注册会议决定同意：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8

亿元，

注册金额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

完成。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1-039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8

月

30

日，《深圳商报》刊载了钟国斌撰写的《拉拉铜矿拟注入云南铜业？》一文。与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云南铜业

"

）相关报道的主要内容如下：

传闻（

1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铜集团

"

）的大型铜矿拉拉铜矿可能在明

年注入云南铜业。

传闻（

2

）：普朗铜矿注入正在等待政府部门审批，可能在今年年内完成。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传闻（

1

）

经本公司核实，拉拉铜矿系云铜集团控股子公司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凉山

矿业

"

）旗下主力矿山。凉山矿业股权结构为：云铜集团占

40%

的股权，云铜股份占

20%

的股权，

四川省康西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占

40%

的股权。

2011

年上半年，凉山矿业实现营业收入

17.14

亿元，利润

3.14

亿元，累计生产铜精矿含铜

11,536

吨。目前，拉拉铜矿矿权范围内拥有铜

资源储量

14.1

万吨。 因凉山矿业内部结构调整、资源整合等方面尚需进一步理顺，本年内暂不

具备进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二）关于传闻（

2

）

经本公司核实，普朗铜矿系云铜集团控股子公司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迪庆有色

"

）旗下矿山，迪庆有色股权结构为：云铜集团占

70%

的股权、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占

20%

的股权、迪庆州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占

10%

的股权。目前迪庆有色仅拥有

普朗铜矿的探矿权，云铜集团正在积极办理普朗铜矿合法开采前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环境评价等权证的审批程序，本年内暂不具备进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三、必要的提示

（一）本公司

2011

年

6

月完成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

15,971

万股。 该部分股份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公司承诺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票等行为。

（三）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云南铜业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

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四）截至目前，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云南铜业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五）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投资者

关注本公司公告，切勿轻言传闻。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1-36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225

号文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获准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公司债券。

根据《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

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发行价格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

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结束，发行总额为

8

亿元，发行具体情

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次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3.75%

， 即人民币

0.3

亿

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0.3

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

3.75%

。

2

、网下发行

本次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6.25%

，即人民币

7.7

亿

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7.7

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

96.25%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1-043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原定于

2011

年

9

月

2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

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

日下午

14: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

2011

年

9

月

1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因公司工作安排原因，公司董事会拟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延期至

2011

年

10

月

11

日，即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原《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已公告的股权登记日、会议召开方

式、地点及会议议案等其他事项均维持不变。 由此给股东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1-04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下午

3:30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以通讯、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

7

名，

7

名董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延期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由于公司工作安排原因，公司董事会拟将原定于

2011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1

年

10

月

11

日召开，即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

午

14: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除会议召开时间外，其他内容仍以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为准。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